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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導更新先期推動
概念及流程

財團法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會
執行長 丁致成

2011.09.28

【都市更新主題月系列活動 】
都市更新推動及招商手冊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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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言

都市更新推動概念
適用範圍

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

方式

推動模式及流程

開發主體

前置作業
先期規劃

更新事業可行性評估

推動小組

開發辦理原則

都市計畫變更

土地取得方式

私有地主整合

財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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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選定具有發展潛力

、特色軸帶及舊城區等

公有土地比例高之地區

，主動辦理都市更新先

期規劃、可行性評估及

招商等作業

希望藉由公私協力方式

，由公部門先行規劃及

發展定位，吸引民間資

金投入，進而帶動地區

再發展

都市更新示範計畫(94-97年)94年

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95年

都市更新推動計畫(98-101年)98年

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
(100-103年)

9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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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都市更新需要公私部門合作?

政府有公權力，民間企業有經營能力，公
私合作才能創造最大的公共利益

都市更新是創造公共利益的公共行為
不只是老屋換新屋(個人行為)，而是提昇整體環境品
質(公共行為)
整體開發、提供公共設施(redevelopment)
振興產業、提供就業機會(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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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部門不應對立

在傳統的觀念裡將公
私部門當作對立的，
以致於雙方無法合作

錯誤觀念
公私合作就是官商勾結
、圖利他人

民間企業有錢、可以予
取予求

政府有權力、可以為所
欲為

公部門 私部門

公共財 私有財

政府 民間

計畫 市場

國家 資本

權力 金錢

政治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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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問題非常複雜，必須公私部門站在
平等互惠立場相互協商合作！

政策目標確立

土地取得、都市計畫

變更

方案規劃設計

公共設施開闢

資金取得

社區參與、住戶安置

經營管理

施工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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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計變更
投資公設
管理維護
土地取得
資金投資
規劃方案
社區動員
發起

審查

管理維護
土地取得
資金投資
規劃方案
社區動員
發起營造施工

資金投資
規劃方案
管理維護
社區動員

審查
都計變更
投資公設
協助融資

審查
都計變更
土地取得
投資公設
協助融資
規劃方案
發起

審查
都計變更
土地取得
資金投資
規劃方案
社區動員
發起

政
府

民
間

民間主導政府主導 公私合作

8

都市更新條例下的公私合作

政府主導(條例第9條)
A 自辦實施(政府主導)

B 公開甄選委託實施(公私合作)

C 同意實施(其他機關主導)

民間主導(條例第10, 11條)
D 自辦組織更新團體(地主主導)

E 委託更新事業機構實施(建商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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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導更新的目的政府主導更新的目的

帶動都市昇級，引入民間投資
政府應擘劃都市品質與機能昇級之前瞻計畫

儘可能排除投資障礙增強投資信心

給予優惠條件吸引民間投資

充實公共設施，創造公共利益
一般民間更新不會提供的公共設施予以提供

創造小基地更新無法做到的環境品質

公平競爭，保障公私地主合理利益
避免私人以小吃大奪取公產開發機會

公平之招商投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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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導更新特色(第九條)

免取得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市府也
不一定要持有土地

具有公信力且公開透明

具有政策之引導力

經公開甄選民間都市更新事業機構

民間專業經營管理

可為市庫創造收益

開發風險與開發者共同分攤

參考「促參法」架構引入民間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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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民間投資者

土地取得 ○

都市計劃變更 ○

重大公共設施興闢 ○

配合性公設興闢 (○) (○)

提供容積、稅賦誘因 (○)

開發權利金 (○)

投資興建 ○

規劃設計 ○

經營管理 ○

(○)表示不一定是否為該方之責任，視個案的情形而定

公私部門合作責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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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推動策略

都市更新整體推動策略都市更新整體推動策略

政府為主辦理更新政府為主辦理更新 民間自行辦理更新民間自行辦理更新

公
開
評
選
實
施
者

公
開
評
選
實
施
者

同
意
其
他
機
關

同
意
其
他
機
關((

構構))

自
行
實
施

自
行
實
施

中央都更基金中央都更基金

整
建
維
護
事
業

整
建
維
護
事
業

自
力
更
新

自
力
更
新

都
市
更
新

都
市
更
新

整
合
機
構

整
合
機
構關聯性公共工程關聯性公共工程

經費補助經費補助

都
市
更
新

都
市
更
新

推
動
辦
公
室

推
動
辦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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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主
導
更
新
架
構

各級主管機關選定各級主管機關選定
辦理更辦理更新範圍新範圍

都市更新先期規劃都市更新先期規劃

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

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招商作業招商作業

準備作業準備作業

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會

簽約作業簽約作業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確認主辦機關確認主辦機關

視需要辦理

確認推動模式確認推動模式

評選作業評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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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與相關配套措施擬定

修正「都市更新條例」第9條及新增9-1至9-8條
新增公開評選實施者申請審核辦法法源

新增成立評審委員會法源

新增同意其他機關公開評選實施者

新增申請人異議處理程序及申訴委員會法源

加入公辦更新變更實施者方式

修正「都市更新條例」第27條
增加設定地上權、標售開發方式

研擬政府主導公開評選實施者申請審核辦法等
四項子法

研擬招商作業手冊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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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架構

總論 前置作業 招商作業 計畫執行

• 前言

• 適合政府主導

案之評定方式

• 推動模式及適

用時機

• 開發主體說明

• 推動流程說明

• 先期規劃作業

• 更新事業可行

性評估

• 成立推動小組

• 開發辦理原則

• 都市計畫變更

• 土地取得方式

• 私有地主整合

• 財務協助

• 權利金及標售

價格訂定

• 招商準備作業

• 評選委員會

• 招商評選

• 簽約作業

• 經營管理

• 爭議處理

• 監督機制

招商文件

• 權利變換

• 設定地上權

• 標售

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 第三部份 第四部份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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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推動概念都市更新推動概念

適用範圍

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

推動模式及流程

開發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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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政府公辦更新案件，於「都市更新作業手冊」僅做

簡略說明，實際執行尚有不足之處

以更新條例第9條規定由政府主導推動都市更新案

件招商前置作業與招商作業應以「政府主導推動都

市更新招商作業手冊與文件範本」作為公辦更新案

之執行操作參考

都市更新一般相關執行程序部分原則依「都市更新

作業手冊」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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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
——評估指標分類評估指標分類

政策指標：
指標1：符合中央都市更新推動政策

土地特性指標：
指標2：計畫地區面積達一定規模

指標3：公有土地面積比例

指標4：公地管理機關參與更新意願



19

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
——政策指標政策指標

條件一
位於重要交通服務設施400公尺周邊地區

計畫地區與高速鐵路場站、捷運場站、火車站、客運轉運站等
重要交通服務設施之距離

條件二
位於都會區水岸、港灣周邊適合高度再開發地區

計畫地區與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管有河川或港埠之距離

條件三
配合重大發展建設需要辦理都市更新

計畫地區與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重大建設之距離

條件四
振興老舊社區經濟產業、重塑都市機能辦理更新

計畫地區內建物概估平均年期(30~5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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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
——土地特性指標土地特性指標

指標2
計畫地區面積達一定規模(3~5公頃)

指標3
公有土地面積比例

含公營事業及相關法人團體所有土地面積比例

指標4
公地管理機關參與更新意願

含公營事業及相關法人團體參與更新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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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面
向

項目 說明 計算基準
評分
標準

分數填
寫

政策
指標

指標1

符合「位於高速鐵路及
捷運場站等重要交通服
務設施周邊地區」條件

計畫地區距離高速鐵路場站、捷運場站、火車站、客運轉運站、
機場、港口等重要交通服務設施≤100公尺

+15

100公尺<計畫地區距離高速鐵路場站、捷運場站、火車站、客運
轉運站、機場、港口等重要交通服務設施≤300公尺

+10

300公尺<計畫地區距離高速鐵路場站、捷運場站、火車站、客運
轉運站、機場、港口等重要交通服務設施≤400公尺

+5

符合「位於都會區水
岸、港灣周邊適合高度
再開發地區」條件者

計畫地區距離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管有河川或港埠≤100公
尺

+15

100公尺<計畫地區距離中央、直轄市、縣(市)管有河川或港埠
≤300公尺

+10

300公尺<計畫地區距離中央、直轄市、縣(市)管有河川或港埠
≤400公尺

+5

符合「配合重大發展建
設需要辦理都市更新」
條件者

計畫地區距離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重大建設≤100公
尺

+15

100公尺<計畫地區距離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重大建設
≤300公尺

+10

300公尺<計畫地區距離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重大建設
≤400公尺

+5

符合「振興老舊社區經
濟產業」條件

計畫地區內工業區空置率概估平均值＞75% +10

75%≤計畫地區內工業區空置率概估平均值< 25% +5

計畫地區內工業區空置率概估平均值≤ 25% 0

符合「重塑都市機能辦
理更新」條件

計畫地區內建物概估平均年期≥50年 +15

40年≤計畫地區內建物概估平均年期<50年 +10

30年≤計畫地區內建物概估平均年期<40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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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特性
指標

指標2
計畫地區面積
達一定規模

(1)計畫地區面積<1公頃 -10

(2)1公頃≤計畫地區面積<2公頃 -5

(3)2公頃≤計畫地區面積<3公頃 0

(4)3公頃≤計畫地區面積<5公頃 +5

(5)計畫地區面積≥5公頃 +10

指標3 公有土地面積比例

(1)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例<1/2 -10

(2)1/2≤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例<2/3 -5

(3)2/3≤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例<3/4 0

(4)3/4≤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例<1 +5

(5)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例=1 +10

指標4
公地管理機關
主導辦理更新意願

(1)公地管理機關(含公營事業) 願意主導辦理更新 +10

(2)公地管理機關(含公營事業)不願意主導辦理更新 0

總分級距 勘選建議

總分 分
□總分<0 不列為政府主導都市更新計畫地區

□0≤總分<20 列為政府主導都市更新計畫地區備案

□總分≥20 列為政府主導都市更新計畫地區

指標面
向

項目 說明 計算基準 評分標準
分數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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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政策指標—指標1
符合「位於高速鐵路及捷運場站

等重要交通服務設施周邊地區」

條件(10分)

符合「配合重大發展建設需要辦

理都市更新」條件者(10分)

符合「重塑都市機能辦理更新」

條件(5分)

土地特性指標—指標3
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例=1 (10分)

總評分：35分
列為政府主導都市更新計畫地區

新北市土城捷運頂埔站周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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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政策指標—指標1
符合「重塑都市機能辦理更新」

條件(10分)

土地特性指標—指標3
3/4≤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例<1 (5
分)

土地特性指標—指標4
公地管理機關(含公營事業) 願意

主導辦理更新(10分)

總評分：25分
列為政府主導都市更新計畫地區

臺北市信義區兒福周邊地區

基隆路一段35巷7弄

台灣高鐵工程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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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適合政府主導案之評定方式——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土地特性指標—指標3
3/4≤公有/公營土地面積比

例<1 (5分)

總評分：5分
列為政府主導都市更新計畫

地區備案

臺北市臨江街觀光夜市附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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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及流程說明推動模式及流程說明

權利變換(A1、A2)

設定地上權(B)

附款式標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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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權利變換(A)(A)——適用時機適用時機

依更新條例25條規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

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之

依地上物拆遷難易程度分為A1、A2

適用時機

A1權利變換(地上物單純) ：公私有土地混合，地

上物已有安置計畫或可交由實施者處理

A2權利變換(地上物複雜) ：公私土地夾雜且包含

多戶之私有地上物或違章建築戶，需優先處理私有

土地及建物才可進行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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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A1)(A1) ——推動流程推動流程

都市更新都市更新先期規劃先期規劃

都市都市更新計畫更新計畫

成立推動小組成立推動小組

招商準備作業招商準備作業

推

動

手

冊

推

動

手

冊

評選作業評選作業

招

商

手

冊

招

商

手

冊

流標流標

A1.A1.權利變換權利變換((地上物單純地上物單純))

成立評選成立評選//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權利變換計畫

計畫執行計畫執行

都

市
更

新

作
業
手

冊

都

市

更
新

作
業
手

冊 更新成果備查更新成果備查

簽約作業簽約作業

通知私地主通知私地主

舉辦說明會舉辦說明會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實施者實施者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實施者實施者

【推動-6】

【推動-7】

【推動-8】 【推動-9】

【推動-10】

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

【推動-12】 【招商-1】

【招商-2】

【招商-3】

【招商-4】

【作業-7、8】

【作業-9】

【作業-9】

【推動-13】

關
連
性
公
設

關
連
性
公
設

規
劃
設
計

規
劃
設
計

【推動-7】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推動-12】【推動-12.2】

拆
遷
違
佔
處
理

拆
遷
違
佔
處
理

私
有
土
地
整
合

私
有
土
地
整
合

((

含
地
主
說
明
會

含
地
主
說
明
會))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推動-11】

土
地
取
得

土
地
取
得

說明：

【推動-14.3】：

推動手冊第十四章第三節

【招商-1】：

招商手冊第一章

【作業-7】：

都市更新作業手冊第七章

(#5)：都市更新條例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推動-7】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5)

(#20)【推動-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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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權利變換(A1)(A1) ——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位於基隆市和平島東

南側水岸，南臨八尺

門港。

招商面積為19,164.17
平方公尺，土地權屬

皆為公有土地。

漁市大街攤商安置與

軍方退員安置作業由

政府協助取得協議書

後由實施者處理。

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都市更新計畫(單元1及單元2)

30

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A2)(A2) ——推動流程推動流程

30

都市更新先期規劃都市更新先期規劃

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

成立推動小組成立推動小組

委託規劃顧問委託規劃顧問

推

動

手

冊

推

動

手

冊

招商準備作業招商準備作業招

商

手

冊

招

商

手

冊

流標流標第一階段都市更新事業第一階段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都市更新事業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計畫暨暨權利變換計畫權利變換計畫

計畫執行計畫執行

都

市

更

新

都

市

更

新

作

業

手

冊

作

業

手

冊
更新成果備查更新成果備查

成立評選成立評選 //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通知私地主通知私地主
舉辦說明會舉辦說明會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實施者實施者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實施者實施者

【推動-6】

【推動-7】

【推動-8】 【推動-9】

【推動-10】

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

【推動-12】

【推動-5.2】

【招商-1】

【招商-2】

【招商-3】

【作業-9】

【作業-9】

【推動-13】

關
連
性
公
設

關
連
性
公
設

規
劃
設
計

規
劃
設
計

【推動-7】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推動-12】【推動-12.2】

拆
遷
違
佔
處
理

拆
遷
違
佔
處
理

私
有
土
地
整
合

私
有
土
地
整
合

((

含
地
主
說
明
會

含
地
主
說
明
會))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推動-11】

土
地
取
得

土
地
取
得

A2.A2.權利變換權利變換((地上物複雜地上物複雜))

評選作業評選作業

簽約作業簽約作業
通知私地主通知私地主

舉辦說明會舉辦說明會

【推動-12】
【招商-4】

【作業-7、8】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作業-7、8】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推動-7】(#5) (#8)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20)【推動-7】

本模式相關實務執
行面，目前刻正配
合案例操作並修正
相關法令（台中體
二、新竹火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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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權利變換(A2)(A2) ——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土地權

屬

土地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地權

屬

土地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總計

(公頃)

國公有 6.30 90 私人 0.70 10 7.00

優先更新地區範圍

國公有

私有

新竹火車站後站地區

32

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B)(B)——適用時機適用時機

依國有財產法第47條規定，非公用財產類之不

動產，….。但情形特殊，適於以設定地上權或

其他方式處理者，得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適用時機：

80%以上為公有土地，政府政策需要長期持有且具

特殊目的之都市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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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B)(B) ——推動流程推動流程

都市更新先期規劃都市更新先期規劃

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

成立推動小組成立推動小組

招商準備作業招商準備作業

推

動

手

冊

推

動

手

冊

評選作業評選作業

招

商

手

冊

招

商

手

冊

流標流標

成立評選成立評選 //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計畫執行計畫執行

都

市

更

新

作

業

手

冊

都

市

更

新

作

業

手

冊

更新成果備查更新成果備查

簽約作業簽約作業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實施者實施者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實施者實施者

【推動-6】

【推動-7】

【推動-8】 【推動-9】

【推動-10】

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

【招商-1】

【招商-3】

【招商-2】

【作業-7】

【作業-9】

【推動-13】

關
連
性
公
設

關
連
性
公
設

規
劃
設
計

規
劃
設
計

【推動-7】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推動-11】

土
地
取
得

土
地
取
得

【招商-4】

【作業-9】

B.B.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推動-7】(#5) (#8)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20)【推動-7】

34

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B)(B)——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更新單元一範圍

「更新單元一」，

面積7.02公頃。

單元一包括「港埠

商旅客運專用

區」、「廣場」兩

種使用分區。

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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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款式標售附款式標售(C)(C)——適用時機適用時機

依國有財產法第47條規定，非公用財產類之不

動產，經改良後，以標售為原則。

適用時機：

公有管理機關無後續處分計畫或特殊需求者

更新後無須政府經營管理，透過更新事業之約束達

成更新目的

36

附款式標售附款式標售
(C)(C) ——推動流程推動流程

都市更新先期規劃都市更新先期規劃

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

成立推動小組成立推動小組

招商準備作業招商準備作業

推

動

手

冊

推

動

手

冊

評選作業評選作業

招

商

手

冊

招

商

手

冊

流標流標

成立評選成立評選 //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交地過戶交地過戶

都
市
更
新
作
業
手
冊

都
市
更
新
作
業
手
冊

計畫執行計畫執行

簽約作業簽約作業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實施者實施者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都市更新主辦機關都市更新主辦機關

實施者實施者

【推動-6】

【推動-7】

【推動-8】 【推動-9】

【推動-10】

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

【招商-1】

【招商-3】

【招商-2】

【作業-7】

【作業-9】

【推動-13】

關
連
性
公
設

關
連
性
公
設

規
劃
設
計

規
劃
設
計

【推動-7】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其
他
應
辦
事
項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推動-11】

土
地
取
得

土
地
取
得

【招商-4】

【推動-5.3】

C.C.附款式標售附款式標售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推動-7】(#5) (#8)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20)【推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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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17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2-1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211 212

213

214

215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1

264-1

567

595

594-1

589

588
587

586

585
584

582-

581

216

252-1

250-2

256-1

247-1

246-1

246-2250-1

附款式標售附款式標售(C)(C) ——案例說明

更新計畫地區範圍

台南縣永康飛雁新村

面積35,192㎡

實施者應配

合辦理開闢

公共設施

38

開發主體開發主體——主管機關擔任實施者主管機關擔任實施者 11

委任或委託

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辦理完成

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所必要之事項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所必要之事項。

受委任或委託之機關，即為都市更新事業之主辦機主辦機

關關，可辦理之事項包括：

公開評選

議約、簽約

履約執行

其他有關事項。

委託或委任事項及其法令依據，應公告並刊登於政府

公報、新聞紙或公開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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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主體開發主體——主管機關擔任實施者主管機關擔任實施者 22

評選共同投資人

如有資金需求，得以公開評選程序評選共同投資人參與

投資。

投資人應辦理事項及分配方式：

辦理事項：整體規劃設計及興建、籌募所需資金，代為擬定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配合辦理都市更新、都市計

畫、都市設計等相關審議程序及各項許可與登記。

分配原則：與實施者於實施契約中約定分配原則。

40

開發主體開發主體——公開評選實施者公開評選實施者

委託及委任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

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理公開評選程序。

委託或委任事項及其法令依據，應公告並刊登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或公開上網。

主辦機關

受委託或委任之機關(構)即為主辦機關

辦理事項：公開評選、簽約、議約、履約執行及其

他有關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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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實施之單位

以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原則：

鄉（鎮、市）公所。

各級主管機關所成立之都市更新專責機構。

中央政府各機關(國防部、財政部、中央銀行…等)。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機關（構）。

經主管機關同意擔任實施者之機關(構)，即為主辦機關。

辦理程序

與一般民間申請實施更新事業計畫相同。

若有資金需求，得以公開評選程序評選共同投資人。

開發主體開發主體——同意其他機關同意其他機關((構構))擔任實施者擔任實施者

42

前置作業前置作業
先期規劃

更新事業可行性評估

推動小組

開發辦理原則

都市計畫變更

土地取得方式

私有地主整合

財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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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規劃先期規劃

基本環境資料現況調查

更新構想與定位

實質再發展計畫

更新整體開發策略

後續作業項目

44

基本環境資料調查基本環境資料調查
土地使用

交通系統
需委託專業交通技師調查

公共設施

都市計畫

土地權屬

古蹟、歷史建物調查
調查與提供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與保存維護資訊

不動產市場調查

居民意見訪談
訪談地區居民與召開地區說明會，修正調整規劃構想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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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構想與定位更新構想與定位

研選更新地區
提出研選更新地區之原則

確認更新地區範圍

發展潛力與限制
課題對策與發展潛力限制

更新地區特性與發展方向

更新地區定位與構想
研擬更新地區整體開發構想與構想配置方案圖

46

實質再發展計畫實質再發展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

實質配置構想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可訂定公益設施提供之
優先順序，以符地方之需要

交通系統
應由專業交通技師推估未來
發展交通需求交通影響評估

都市防災計畫

都市計畫調整建議
涉及主要計畫變更，需提出變更草案

細部計畫擬定可由後續實施者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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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整體開發策略更新整體開發策略
更新單元劃設

擬訂更新單元劃設原則，提出優先推動更新單元之

建議

土地開發策略
重建、整建、維護因地制宜給予不同策略

都市設計原則
引導性整合各別單元，而非管制性的準則

容積獎勵原則
各主管機關可視更新地區之需要，依整體性都市設

計所提供之公共空間，訂定額外獎勵項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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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更新整體開發策略更新整體開發策略

財務可行性評估
針對優先推動更新單元，建立相關財務評估條件，

試算更新單元之共同負擔與更新後總值，評估開發

可行性

都市更新實施方式
應視各案實際情形、財務、時程、整體效益、地上

物處理等面向進行分析，提出各更新單元實施方式

之建議

現住戶拆遷安置策略

招商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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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作業項目後續作業項目

變更都市計畫
涉及主要計畫變更，應提出變更草案書圖，提送主

管機關進行變更作業程序

劃定都市更新地區及擬定都市更新計畫
避免個別單元零星開發，缺乏協調配合，主管機關

需擬定「都市更新計畫」指導各個單元事業之進行

開發辦理原則

52
CCDC負責推動美國加州San Diego市中心更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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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基隆市推動都市更新歷程

2000年更新綱要計畫

調查劃定6處更新地區

各區發展方向定位

2001環港商圈更新計畫

2003基隆車站暨西二西三碼頭都市更新先期

規劃

95ha

9 ha

54

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

基礎資料調查分析

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

更新構想與開發模式

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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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資料調查分析基礎資料調查分析

土地產權分析

建物產權分析

使用現況分析

都市計畫等相關法令限制

交通現況

周遭公共設施

重大建設計畫

56

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

市場供需分析
區域人口與經濟能力分析

區域總體市場發展分析

預售市場分析

成屋市場分析

發展潛力與限制

產品定位
產品內容

主力客層與訴求重點

區域性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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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構想與開發模式更新構想與開發模式

更新構想
遵循更新計畫之規劃方向，擬定更新單元配置構想

建築規劃
依更新單元之基地條件，檢討其允建之建築容積獎

勵上限

建築設計不必過於詳細，僅作為後續評估財務可行

性之基礎

開發模式
權利變換、設定地上權、標售

58

財務分析財務分析——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須委託鑑價機構查估更新前後房地價

值，並出具鑑價報告書

更新前權利價值比例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面積及比例

共同負擔金額比例

各所有權人可能分配單元之價值、面積

敏感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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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財務分析——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須委託鑑價機構查估更新前後房地價

值，並出具鑑價報告書

收益及成本分析

權利金試算
開發權利金

土地租金

營運權利金

投資效益分析

敏感度分析

60

財務分析財務分析——附款式標售附款式標售

須委託鑑價機構查估土地價值，並出具

鑑價報告書

如有數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需藉由更

新前權利價值比例，計算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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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基隆車站及西二西三碼頭
都市更新可行性研究 (2005年)

以交通轉運中心為主軸之綜合公共設施

商業機能的複合性機能建物

交通轉運中心（火車站、公車、長途客運、海運）

辦公大樓
國際飯店及展覽廳

商務住宅

商場及百貨公司

商場及百貨公司(電影院、餐廳、健身房)

水岸住宅

62

單元範圍單元範圍

交通轉運設施交通轉運設施

商業設施商業設施

辦公大樓辦公大樓

住宅大樓住宅大樓

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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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住宅安置住宅 地標辦公大樓地標辦公大樓 國際觀光飯店國際觀光飯店 商務住宅商務住宅 水岸住宅水岸住宅

特專二地樓層特專二地樓層
市公車站市公車站

低樓層百貨公司及商場低樓層百貨公司及商場 海運旅客中心海運旅客中心 長途客運轉運中心長途客運轉運中心

全區鳥瞰圖全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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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推動小組成立推動小組

成立及執掌

推動小組組織及成員

66

推動小組推動小組成立及執掌成立及執掌
為推動政府主導辦理之都市更新案件，直轄市

（縣）市政府亦應召集相關單位成立專案推動

小組，負責跨機關事務協調

成立及執掌

各縣市政府應設各都市更新地區專案推動小組，並訂定

專案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應以每案成立一推動小組為原則，可視實際情況將性質

相同之案件合併成立推動小組

其他

專案推動小組會議以每二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

原則應運作至更新事業完工後再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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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小組組織及成員推動小組組織及成員

68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必要性

辦理機關

擬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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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辦理原則之必要性開發辦理原則之必要性

大規模之更新往往涉及多個公地管理機

關及不同之行政機關。開發辦理原則係

為明確統一窗口、協調行動、分擔工

作、共享利益，如同民間之合約關係

辦理原則並非條例所要求之項目，但是

卻是後續辦理招商投資條件之重要依據

辦理機關：招商主辦機關擬定，提主管

機關所成立之專案推動小組審查後議

定，議定後提行政院推動小組備查

70

開發辦理原則內容應包括開發辦理原則內容應包括::

計畫緣起
敘明開發案之重要性及開發目標，載明未來經公開

評選之實施者、公有地管理機關及主辦機關均應依

據本開發辦理原則辦理

發展定位及整體發展構想
附整體發展構想圖

更新單元範圍與土地權屬
應附更新單元範圍圖、地籍圖、土地清冊、合法建

物清冊及土地使用分區圖等圖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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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敘明後續由主辦單位辦理招商、公開評選、訂約，並

受理申訴、協調、後續履約管理等有關事宜

招商方式
原則採二階段方式辦理，第一階段為資格審查，第二

階段為綜合評審

土地開發方式
公有土地參與

私有土地取得

公共設施用地回饋與抵充

72

土地開發強度與使用內容

實施者/投資人應辦事項
辦理事項

負擔費用

支付之權利金(及租金)

公共設施興闢

辦理時程

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之變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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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辦事項
主管機關應辦事項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應辦事項

共同辦理事項

權益分配原則
權利金(及租金)分配

折抵原則

抵押權設定

罰則

附件

74

前置作業之先期規劃與開發辦理原則，

於提報行政院都市更新推動小組同意

後，應摘要納入招商文件中，並續辦招

商評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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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法令依據

變更程序

變更內容

案例說明

7676

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涉及都市計畫變更者
主要計畫變更者

依法變更主要計畫後，再辦
理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擬定
（變更）及審核作業。

細部計畫變更或不違背原意
之主要計畫變更者

依據更新條例第20條，更新
事業計畫得先行發布實施，
據以辦理都市計畫樁測定、
地籍分割測量及建築執照申
請等都市更新工作，都市計
畫再配合辦理變更，據以推
動更新工作。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准

更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

都市計畫樁測定
辦理鑑界或鑑界分割
測量及登記

依都市計畫
變更程序辦理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申請拆除
執照

申請建造
執照

主管機關徵詢
各單位細部計
畫變更意見

細部計畫變更
不違背原意之主要計畫變更

事
業
權
變
得
併
送

細部計畫變更或不違背原意之主要計畫變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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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程序變更程序

更新計畫階段:
涉及主計或細計變更，應於提送更新計畫書時即由主管

機關併同辦理主計變更，於公開招商前完成主計審議，

後續併同事業計畫(暨權變計畫)公告實施。

更新事業計畫階段:
實施者所提之事業計畫涉及主計變更，主管機關得依實

際需求，同意協助實施者辦理主計變更，並由實施者提

送細計審議，併同事業計畫(暨權利變換計畫)公告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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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變更內容

土地使用管制調整
主管機關可視實際情形彈性調整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以符都市更新之規劃目標

回饋方式
為提高招商誘因，應考慮以都市更新所需負擔之公

共設施、具有對價關係之負擔義務或其他方式回饋

容積獎勵項目放寬
可依各案區位彈性給予放寬上限或額外訂定其餘相

關獎勵項目，但以不違背都市更新條例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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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案例說明——基隆和平島東南側水岸基隆和平島東南側水岸

內政部都委會審定由甲種

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回回

饋比例為饋比例為22.5%22.5%。

發展強度為建蔽率建蔽率60%60%，，

容積率容積率250%250%（依審定後之

細部計畫書規定為準）

目前尚未發佈實施目前尚未發佈實施，應俟

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

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

書、圖報內政部核定後實

施。

80

案例案例——新店榮工廠周邊地區

乙種工業區

變更為特定

專用區

新闢22M及

10M道路

捷運站前人

行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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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取得土地取得

權利變換

設定地上權

附款式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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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公有土地
依更新條例27條實施更新事業，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

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律參加都市更新

以中央都市更新基金實施更新事業，計畫應報經行政

院核定，將公有土地撥入基金財產

協調各公有土地共同招商，免由主辦機關取得

私有土地
採行權利變換方式實施之更新案於私有土地部分並無

土地取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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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公有土地
依國有財產法第47條規定，報院核定後即得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推動更新事業

依更新條例第27條，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

地及建築物，應一律參加都市更新，各公有土地管理

機關需配合辦理設定地上權作業

私有土地：徵收(都市計畫法68條)
都市更新條例無設定地上權之相關規定

因涉及後續營運管理與土地租金收取相關事宜，土地

產權需全為公有土地才可設定地上權

私有土地取得時機需於更新計畫公告後開始進行，設

定地上權作業前完成土地移轉

84

附款式標售附款式標售((公有地公有地))

公有土地
更新範圍內包含數個土地管理機關，建議應協調各

機關單位共同委託由一機關單位辦理公開評選實施

者作業，並於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取得建造執照後

辦理交地過戶作業

私有地
無須取得，由公有地得標之實施者自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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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地主整合說明私有地主整合說明

權利變換模式(A1、A2)涉及私有地主整

合作業，主要包含召開說明會及意願調

查作業二項。具體方案形成之前，應先

針對居民意願進行初步調查，並於招商

完成後，由得標廠商進行地主整合。

8686

辦理說明會辦理說明會

可行性評估可行性評估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納入招商文件納入招商文件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

評選最優實施者評選最優實施者

意願調查表回收意願調查表回收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議約及簽約議約及簽約

發放意願調查表發放意願調查表

辦理選配作業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辦理公聽會

私
地
主
意
見

私有地主整合說明私有地主整合說明
單一階段權利變換(A1) 

應於開發辦理原則初擬後辦

理，並將意願調查結果納入招

標文件中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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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地主整合說明私有地主整合說明
二階段權利變換(A2) 

開發辦理原則完成後辦理，意

願調查成果由主辦機關參酌採

納，並納入更新事業計畫及權

利變換計畫，經主管機關審議

核定後，由第二階段得標廠商

據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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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協助財務協助

協助政府機關（構）
中央都市更新基金投資、關聯性公共工程補助…等

協助民間都市更新事業機構
由中長期資金提撥2000億專款支應，貸放民間籌措

都市更新事業資金

其他財務協助
各縣市政府都市更新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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